株洲市应急管理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是否涉企
	检查方式
	是否联合
检查
	检查频率
	检查依据
	备注

	
	事项类型
	实施清单名
	所涉领域
	
	
	
	
	
	

	


1
	


行政检查
	

对危险化学品经 营的监管
	


安全生产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，可以采取 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检 查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，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
、资料。
	

	




2
	




行政检查
	


对有关单位的 防款减灾知识 宣传教育工作 的监管
	




自然灾害
	



是
	




现场
	



否
	

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1.《防震减灾法》第四十四条 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 机构，应当指导、协助、督促有关单位做好防震减灾知 识的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。 2.《防震减灾法》第七十五条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加 强对防震减灾规划和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、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 培训、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 作的监督检查。
	

	

3
	

行政检查
	对未按照要求
增建抗干扰实 施或者新建地 震监测设施行 为的行政检查
	

自然灾害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
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 震监测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	

	

4
	

行政检查
	

地震安全性评 估单位的监管
	

自然灾害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防震减灾法》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 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，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抗震设防要求执行 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	

	


5
	


行政检查
	

对专用地震监 测台网建设的 监管
	


自然灾害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防震减灾法》 第八十三条 未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 关标准进行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的，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 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 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；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	

	

6
	

行政检查
	地震安全性评 估报告结果应 用的监管
	

自然灾害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防震减灾法》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 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，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抗震设防要求执行 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	




	



7
	



行政检查
	对侵占、损毁
、拆除或者擅
自移动地震监
测设施，危害
地震观测环
境，破坏典型
地震遗址、遗
	



自然灾害
	


是
	



现场
	


否



	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
次/年）
	

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
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
[bookmark: _GoBack]震监测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	

	

8
	

行政检查
	对地震参数复 核和地震小区 化规结果执行 的监管
	

自然灾害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防震减灾法》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 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，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抗震设防要求执行 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	

	

9
	

行政检查
	对安全评价、
安全生产监测 检验机构的监 管
	

安全生产
	
是
	

现场
	
否
	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安全生产法》 第七十二条 承担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
、检验职责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，并对 其作出的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结果的合法性、 真实性负责。
	

	








10
	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对非药品类易
制毒化学品经
营的监管（第
二类、第三
类）
	








安全生产
	







是
	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
次/年）
	1.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三条	国务院公安部门、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商务主管
部门、卫生主管部门、海关总署、价格主管部门、铁路
主管部门、交通主管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生态环
境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全国的易制毒化
学品有关管理工作；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
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易制毒化学品有关管理工作。
2.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   经营第二类易制
毒化学品的，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，将经营的品种
、数量、主要流向等情况，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
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
学品的，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，将经营的品种、数
量、主要流向等情况，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
	

	



11
	



行政检查
	



对非煤矿山企 业的安全监管
	



安全生产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安全生产法》 第六十五条	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
法工作，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
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 以下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 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
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
改正。
	




	



12
	



行政检查
	


对工贸行业企 业的安全监管
	



安全生产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安全生产法》 第六十五条	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
法工作，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
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 以下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 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
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
改正。
	

	
13
	
行政检查
	对烟花爆竹批 发的监管
	
安全生产
	
是
	
现场
	
否
	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 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
	

	
14
	
行政检查
	对烟花爆竹零 售的监管
	
安全生产
	
是
	
现场
	
否
	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 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
	

	



15
	



行政检查
	


对化工、医药 行业安全生产 的监管
	



安全生产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
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安全生产法》 第六十五条	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
法工作，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
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 以下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 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
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
改正。
	



